[bookmark: _Hlk151559290]中山醫學大學 性騷擾事件申訴書

	□申訴人 □檢舉人         基本資料

	[bookmark: _Hlk151559331]姓名
	
	性別
	
	電話
	　
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年　　月　　日
	身分證明文件號碼
	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
	住居所
	 　

	代理人（有代理人者，應出具委任書；無代理人者，免填）

	姓名
	
	性別
	
	電話
	
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年　　月　　日
	身分證明文件號碼
	

	住居所
	

	申訴事實內容

	行為人姓名
	
	性別
	
	關係
	

	事件發生時間
	
	事件發生地點
	

	事件發生過程
	

	相關證據
（若無免填）
	


	提出申訴日期：　 　年　 　月　　日



此致
中山醫學大學性騷擾申訴審議委員會
申訴人              

[bookmark: _GoBack]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【申訴人權益說明】
1. 申訴時限：
(1) 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騷擾事件者，於知悉事件發生後二年內提出申訴。但自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，不得提出。
(2) 權勢性騷擾事件者，於知悉事件發生後三年內提出申訴。但自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起逾七年者，不得提出。
2. 申訴受理單位：
(1) 申訴時行為人有所屬學校：向學校提出。
(2) 申訴時行為人為學校校長、機構之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：向臺中市政府提出。
(3) 申訴時行為人不明或為前二款以外之人：向性騷擾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提出。
3. 刑事告訴：性騷擾事件涉及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罪者，須告訴乃論，申訴人可依刑事訴訟法第237條於6個月內提起告訴。
4. 申訴調查期間：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7日內開始調查，並應於2個月內調查完成；必要時，得延長1個月，並應通知當事人。
5. 不予受理：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、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，經通知限期補正，未於14日內補正者；或同一性騷擾事件，撤回申訴或視為撤回申訴後再行申訴。
6. 調解：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騷擾事件，任一方當事人得以書面或言詞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調解。性騷擾事件調查程序中，獲知任一方當事人有調解意願時，應協助其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調解。
7. 被害人保護扶助：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，應視被害人身心狀況，主動提供或轉介諮詢協談、心理輔導、法律協助、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。
8. 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或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擾事件，全案將移請該所屬主管機關續為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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